



附表：
[bookmark: _GoBack]审批部门招标核准意见
建设项目名称：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校园人车混行安全隐患整改及运动场改造项目。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标方式

	
	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施工
	全部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1.招标范围：项目施工招标。设计、监理、重要设备及材料采购（含安装）达到国家规定招标规模标准的，应公开招标，单项合同估算价达不到必须招标规模标准，应依法依规确定中选单位。
2.招标方式：公开招标（中标候选人评定分离），招标公告应至少在指定媒介发布。
3.招标组织形式：委托招标。招标代理机构按规定确定，代理机构须在招投标各环节事后3个工作日内向区发改局提交招投标所有资料留存监管。
4.评标专家的确定按《四川省评标专家和综合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川办发〔2021〕54号）执行。
5.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四川省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条例》、《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6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工作的意见》《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实施意见》《达州市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试行）》和本核准要求进行招投标活动。招标人应通知区级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对招投标活动进行监督。


达州市达川区发展和改革局（盖章）
                                                  2025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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